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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
印
尼
實
地
訪
查
銅
版
紙
反
傾
銷
案
涉
案
廠
商
出
國
報
告 

 

一
、
案
件
及
訪
查
緣
起
： 

本
案
係
由
台
灣
區
造
紙
工
業
同
業
公
會
於
八
十
七
年
十
月
三
十
一
日
向
財
政
部
申
請
對
自
日
本
及
印
尼
進
口
之
銅
版
紙
課
徵

反
傾
銷
稅
暨
臨
時
反
傾
銷
稅
。
財
政
部
關
稅
稅
率
委
員
會
於
八
十
七
年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第
七
十
八
次
會
議
決
議
就
本
案
進
行

調
查
，
並
於
八
十
七
年
十
二
月
三
十
日
函
請
本
部
進
行
產
業
損
害
調
查
。
本
會
依
法
自
八
十
八
年
元
月
五
日
起
展
開
產
業
損
害

初
步
調
查
工
作
，
並
於
八
十
八
年
三
月
一
日
本
會
第
十
九
次
委
員
會
議
審
議
通
過
銅
版
紙
涉
案
傾
銷
進
口
產
品
對
國
內
產
業
造

成
實
質
損
害
之
初
步
肯
定
認
定
，
並
經
本
部
於
八
十
八
年
三
月
十
二
日
將
認
定
結
果
行
文
通
知
財
政
部
。
財
政
部
依
據
本
會
肯

定
認
定
之
移
案
，
完
成
傾
銷
之
初
步
調
查
，
並
於
八
十
八
年
七
月
三
日
第
八
十
二
次
關
稅
稅
率
委
員
會
審
議
通
過
傾
銷
成
立
之

初
步
認
定
結
果
，
並
繼
續
進
行
傾
銷
之
最
後
調
查
。
財
政
部
關
政
司
復
指
派
本
案
該
司
承
辦
人
員
王
舉
正
專
員
於
八
十
八
年
八

月
九
日
至
十
三
日
赴
印
尼
涉
案
廠
商PT. IN

D
A

H
 K

IA
T PU

LP 

＆ PA
PER

 C
O

R
PO

R
A

TIO
N

︵
永
吉
紙
業
公
司
，
以
下
簡

稱IN
D

A
H

 K
IA

T

公
司
︶
及PT. PA

B
R

IK
 K

ER
TA

S TJIW
I K

IM
IA

 Tbk

︵
集
偉
化
工
造
紙
公
司
，
以
下
簡
稱TJIW

I K
IM

IA

公
司
︶
二
家
公
司
實
地
訪
查
，
並
另
於
八
月
十
八
日
至
二
十
一
日
赴
日
本
實
地
訪
查
二
家
涉
案
廠
商
。
本
會
於
考
量
案
情
之
需

要
後
，
指
派
本
案
承
辦
人
員
邱
光
勛
技
正
會
同
該
司
承
辦
人
員
前
往
印
尼
實
地
訪
查
。 

二
、
法
律
依
據
： 

本
會
派
員
赴
國
外
實
地
訪
查
涉
案
廠
商
係
依
據
我
國
﹁
平
衡
稅
及
反
傾
銷
稅
課
徵
實
施
辦
法
﹂
第
十
六
條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：
﹁
主

管
機
關
對
於
案
件
之
調
查
，
必
要
時
得
派
員
至
該
貨
物
之
進
口
商
、
出
口
商
或
製
造
商
之
營
業
處
所
調
查
訪
問
﹂
。
另
亦
參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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Ｗ
Ｔ
Ｏ
反
傾
銷
協
定
第
六
條
第
七
項
規
定
：
﹁
主
管
機
關
為
查
證
資
料
或
得
到
更
詳
盡
之
資
料
，
如
取
得
有
關
廠
商
之
同
意
，

並
通
知
涉
案
會
員
國
家
政
府
之
代
表
，
且
該
會
員
並
不
反
對
時
，
得
在
該
其
他
會
員
進
行
調
查
。
﹂
，
以
及
該
協
定
附
件
一
之

規
定
為
之
。 

 

三
、
訪
查
目
的
： 

此
次
訪
查
除
係
配
合
財
政
部
派
員
外
，
本
會
訪
查
之
目
的
主
要
係
獲
取
該
二
家
公
司
未
及
於
本
案
產
業
損
害
初
步
調
查
期
間
提

供
之
相
關
資
料
，
並
予
以
查
證
；
另
亦
實
地
瞭
解
該
等
公
司
生
產
銅
版
紙
之
設
備
、
製
程
、
產
品
規
格
及
品
質
，
以
及
未
來
行

銷
計
畫
等
，
同
時
瞭
解
該
等
公
司
對
本
案
產
業
損
害
調
查
相
關
之
意
見
。 

 

四
、
訪
查
行
程
及
經
過
： 

︵
一
︶
此
次
訪
查
行
程
如
下
： 

八
月
九
日
︵
星
期
一
︶
：
啟
程
，
抵
達
印
尼
雅
加
達
，
與
受
訪
查
之
二
家
公
司
人
員
及
代
理
人
初
步
會
談
。 

八
月
十
日
︵
星
期
二
︶
：
赴
泗
水
實
地
訪
查TJIW

I K
IM

IA

公
司
造
紙
工
廠
。 

八
月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三
︶
：
返
雅
加
達
，
實
地
訪
查IN

D
A

H
 K

IA
T

及TJIW
I K

IM
IA

公
司
。 

八
月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：
實
地
訪
查IN

D
A

H
 K

IA
T

及TJIW
I K

IM
IA

公
司
。 

八
月
十
三
日
︵
星
期
五
︶
：
返
程
，
返
抵
台
北
。 

︵
二
︶
本
案
訪
查
人
員
於
八
月
九
日
至
十
二
日
印
尼
實
地
訪
查
期
間
，
除
由
受
訪
查
之
該
二
家
公
司
協
調
人

R
oyant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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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onsajang

、
顧
問R

oger D
. Sim

pson

、
其
在
台
代
理
人
博
欽
法
律
事
務
所
律
師
吳
綏
宇
、
律
師
李
秀
芬
及
進
口
商
亞

細
亞
國
際
紙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董
事
兼
副
總
經
理
王
勝
男
、
特
別
助
理
吳
詩
玲
陪
同
訪
查
外
，
該
二
家
公
司
接
受
訪
查

之
主
要
人
員
包
括R

ajiv D
har

︵G
eneral M

anager, C
oated Paper D

ivision, SIN
A

R
 M

A
S

︶
以
及
： 

　

IN
D

A
H

 K
IA

T

公
司 

H
su C

ha M
ing

︵
許
昭
明
，Pulp &

 Forest G
roup President, A

sia Pulp &
 Paper C

om
pany LTD

.

︶
及
其
他
幕
僚
人

員
。 

　

TJIW
I K

IM
IA

公
司 

Y
udi Setiaw

an Lin
︵
林
永
祥
，President D

irector

︶ 

Lu H
o C

hang

︵
呂
鶴
昌
，V
ice President D

irector

︶ 

Tsai H
uan C

hi

︵
蔡
煥
淇
，Production D

irector

︶ 

D
avid C

hao

︵
趙
崇
辰
，M

arketing M
anager

︶ 

John T. C
. Y

eh

︵
葉
陶
宗
，
特
別
助
理
︶ 

五
、
訪
查
結
果
：
︵
＊
部
分
係
受
訪
查
廠
商
不
願
公
開
之
數
據
資
料
，
故
予
以
省
略
︶ 

︵
一
︶
接
受
該
二
家
公
司
所
提
供
之
資
料
：
該
二
家
公
司
於
本
案
產
業
損
害
初
步
調
查
階
段
並
未
提
供
本
會
相
關
資
料
，
據
其
表

示
係
由
於
聯
繫
上
及
時
間
作
業
不
及
所
致
。
此
次
訪
查
，IN

D
A

H
 K

IA
T

公
司
提
供
其
於
八
十
六
年
至
八
十
八
年
第
二

季
止
各
季
之
生
產
量
、
存
貨
量
、
國
內
銷
售
量
、
設
備
利
用
率
、
銷
售
至
我
國
及
第
三
國
之
數
量
；TJIW

I K
IM

IA

公

司
則
提
供
其
於
八
十
六
年
至
八
十
八
年
六
月
止
各
月
之
生
產
量
、
銷
售
至
我
國
及
第
三
國
之
數
量
及
存
貨
量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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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二
︶
瞭
解
設
備
、
製
程
及
生
產
概
況
：
此
次
訪
查
人
員
赴
印
尼
泗
水
實
地
參
觀TJIW

I K
IM

IA

公
司
造
紙
工
廠
，
訪
查
人
員

在
聽
取
簡
報
後
，
參
觀
生
產
現
場
，
並
提
出
相
關
問
題
詢
問
陪
同
人
員
。
據
該
公
司
人
員
表
示
： 

　

該
公
司
造
紙
工
廠
計
有
＊
＊
＊
名
員
工
；
機
器
設
備
包
括
紙
機
＊
＊
＊
台
，
塗
佈
機
＊
＊
＊
台
，
所
有
紙
類
合
計
年
產

量
約
＊
＊
＊
萬
噸
，
產
品
銷
售
全
球
。
該
公
司
已
通
過ISO

9002

認
證
，
此
外
亦
重
視
環
境
保
護
，
而
擁
有
先
進
之
污

水
處
理
設
備
並
嚴
格
控
管
廢
氣
之
排
放
，
因
而
獲
得ISO

1004

之
認
證
。 

　

該
公
司
係
於
＊
＊
＊
年
＊
＊
＊
月
起
開
始
生
產
銅
版
紙
，
目
前
擁
有
除
日
本
外
全
亞
洲
最
大
之
紙
機
，
其
生
產
速
度
可

達
＊
＊
＊ m

/m
in

，
每
月
產
量
約
＊
＊
＊
萬
噸
，
產
值
占
全
工
廠
所
有
產
品
產
值
之
＊
＊
＊
％
不
到
。
機
器
設
備
除
有

斷
紙
等
事
故
外
幾
乎
均
處
於
滿
載
之
情
況
。 

　

雖
然
全
世
界
生
產
銅
版
紙
之
原
理
及
方
式
均
無
不
同
，
惟
機
器
設
備
仍
有
新
舊
世
代
之
差
異
。
例
如
該
公
司
購
置
之
設

備
新
穎
，
相
較
於
我
國
業
者
永
豐
餘
公
司
之
新
紙
機
為
更
新
一
代
之
紙
機
，
其
製
造
一
噸
紙
僅
需
耗
用
五
噸
水
，
遠
低

於
永
豐
餘
公
司
之
十
噸
水
以
上
。 

　

一
般
文
化
用
紙
所
使
用
之
原
料
紙
漿
，
約
七
十
％
為
短
纖
紙
漿
，
三
十
％
為
長
纖
紙
漿
。
由
於
該
公
司
之
造
紙
工
廠
並

不
生
產
紙
漿
，
故
其
短
纖
紙
漿
係
向
其
集
團
所
屬
之
＊
＊
＊
公
司
及
其
他
公
司
購
買
，
長
纖
紙
漿
則
向
北
方
國
家
購
買
。 

　

該
公
司
所
生
產
之
部
份
銅
版
紙
亦
供
其
精
裝
畫
冊
及
書
本
等
下
游
加
工
廠
使
用
。
該
公
司
計
劃
逐
漸
擴
充
此
等
印
刷
及

裝
訂
工
廠
之
規
模
，
預
計
未
來
該
公
司
所
生
產
之
銅
版
紙
將
有
更
大
比
例
做
為
內
部
使
用
。 

︵
三
︶
獲
取
相
關
之
訊
息
：IN

D
A

H
 K

IA
T

及TJIW
I K

IM
IA

二
家
公
司
接
受
訪
查
人
員
詢
問
時
，
所
提
供
與
產
業
損
害
有
關

之
陳
述
如
下
： 



 

64  

　

該
二
家
公
司
同
為
由
華
人
掌
控
之
印
尼SIN

A
R

 M
A

S

集
團
︵
金
光
集
團
︶所
屬
紙
業
子
集
團
新
加
坡
商A

PP

公
司
︵A

sia 

Pulp &
 Paper C

om
pany LTD

.

，
亞
洲
漿
紙
業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︶
旗
下
之
造
紙
公
司
。A

PP

集
團
旗
下
之
紙
業
工
廠
除

該
二
家
公
司
之
工
廠
外
，
尚
有
多
家
造
漿
廠
、
造
紙
廠
，
其
中
包
括
世
界
上
最
大
之
造
漿
廠
，
以
及
位
於
中
國
大
陸
寧

波
、
鎮
江
、
蘇
州
、
海
南
島
等
地
之
工
廠
。 

　

SIN
A

R
 M

A
S

集
團
設
於
印
尼
之
公
司
除IN

D
A

H
 K

IA
T

及TJIW
I K

IM
IA

外
，
尚
有PEN

D
O

 D
ELI

之
工
廠
生
產

銅
版
紙
，
惟
後
者
並
未
銷
售
銅
版
紙
至
台
灣
；
又IN

D
A

H
 K

IA
T

公
司
實
際
上
即
為
中
華
紙
漿
及
永
豐
餘
公
司
至
印
尼

所
設
立
之
第
一
個
工
廠
，
惟
中
華
紙
漿
及
永
豐
餘
公
司
其
後
已
逐
漸
退
出
該
公
司
之
經
營
。 

　

就
受
訪
查
之
該
二
家
公
司
所
知
，
印
尼
生
產
銅
版
紙
之
較
小
廠
商
甚
多
，
惟
大
部
份
以
內
銷
為
主
，
而
外
銷
廠
商
則
以

該
二
家
公
司
為
主
，
其
產
品
約
有
＊
＊
＊
％
至
＊
＊
＊
％
外
銷
，
其
中
＊
＊
＊
及
＊
＊
＊
即
占
一
半
以
上
，
台
灣
僅
為

其
他
較
分
散
之
外
銷
市
場
之
一
。 

　

該
二
家
公
司
銷
售
至
台
灣
之
銅
版
紙
大
部
份
係
透
過
進
口
商
亞
細
亞
國
際
紙
業
公
司
進
口
，
少
部
份
則
由
客
戶
自
行
向

其
進
口
。
該
二
家
公
司
與
亞
細
亞
國
際
紙
業
公
司
均
屬
於A

PP

集
團
，
惟
營
運
及
財
務
為
各
自
獨
立
，
其
交
易
係
依
照

一
般
市
場
行
情
為
之
。 

　

該
二
家
公
司
所
生
產
之
銅
版
紙
並
不
區
分
等
級
，
而
僅
依
照
基
重
、
塗
佈
量
區
分
產
品
，
惟
一
般
而
言
，
其
所
製
造
之

銅
版
紙
約
略
相
當
於
日
本
銅
版
紙
之

A
2

品
級
。
而
該
二
家
公
司
銷
售
至
台
灣
之
銅
版
紙
包
括
雪
面
及
亮
面
，
也
涵
蓋

捲
筒
紙
及
平
板
紙
，
其
中
以
平
板
紙
較
多
，
並
以
一
般
最
常
見
之31×43

英
吋
及25×35

英
吋
之
尺
寸
為
主
。
其
產
品

在
台
灣
市
場
之
競
爭
對
象
包
括
歐
洲
、
日
本
、
韓
國
、
台
灣
及
其
他
各
國
之
產
品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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銅
版
紙
之
銷
售
有
淡
旺
季
之
分
，
且
南
半
球
國
家
與
北
半
球
國
家
之
淡
旺
季
亦
有
所
不
同
；
而
銅
版
紙
價
格
除
受
淡
旺

季
之
影
響
外
，
亦
因
各
國
經
濟
狀
況
不
同
而
有
不
同
之
市
場
價
格
。
例
如
，
平
均
而
言
台
灣
市
場
之
價
格
大
致
上
與
一

般
國
際
行
情
相
當
，
澳
洲
之
市
場
價
格
則
一
般
均
稍
高
。
由
於
該
二
家
公
司
產
品
之
外
銷
比
率
大
，
外
銷
收
入
為
其
主

要
之
營
利
來
源
，
故
不
論
其
係
銷
售
至
何
種
外
銷
市
場
均
無
削
價
競
爭
，
犧
牲
獲
利
之
理
。 

　

印
尼
造
紙
業
銷
售
產
品
至
台
灣
因
交
貨
期
較
長
，
便
利
性
較
差
，
台
灣
市
場
又
受
少
數
國
內
業
者
之
壟
斷
，
先
天
上
處

於
較
不
利
之
地
位
，
惟
在
相
同
之
銷
售
價
格
下
，
台
灣
消
費
者
仍
願
意
購
買
印
尼
貨
，
其
所
依
恃
者
即
為
品
質
及
服
務
。 

　

該
二
家
公
司
表
示
，
未
來
若
有
利
潤
，
則
仍
將
銷
售
銅
版
紙
至
台
灣
，
惟
尚
無
具
體
明
確
之
銷
售
計
劃
，
而
將
視
情
況

作
整
體
之
評
估
後
再
行
決
定
。
至A

PP

集
團
在
台
設
立
之
發
貨
倉
庫
係
為
紙
漿
及
銅
版
紙
而
設
，
以
供
客
戶
需
求
及
週

轉
之
用
。 

　

印
尼
先
天
上
具
有
優
越
之
天
然
條
件
，
熱
帶
造
林
容
易
，
其
闊
葉
樹
︵
短
纖
︶
造
林
僅
需
約
七
年
之
時
間
，
遠
低
於
寒

帶
針
葉
樹
︵
長
纖
︶
造
林
需
要
之
二
十
年
以
上
之
時
間
，
因
此
印
尼
造
紙
公
司
所
使
用
之
短
纖
紙
漿
成
本
遠
較
他
國
為

低
。
又
該
二
家
公
司
向
北
半
球
國
家
購
買
之
長
纖
紙
漿
因
購
買
量
大
而
享
有
折
扣
，
而
銅
版
紙
塗
佈
所
需
之
碳
酸
鈣
礦

原
料
亦
為
印
尼
自
產
，
此
等
因
素
均
為
其
製
造
成
本
較
各
國
造
紙
業
者
低
甚
多
之
原
因
。 

　

印
尼
輸
往
各
國
之
紙
類
曾
遭
受
傾
銷
指
控
者
，
包
括
輸
往
南
非
之
非
塗
佈
紙
及
輸
往
澳
洲
之
影
印
紙
、
塗
佈
紙
及
輕
量

塗
佈
紙
。
輸
往
澳
洲
被
控
傾
銷
之
塗
佈
紙
及
輕
量
塗
佈
紙
至
目
前
為
止
均
被
認
定
並
未
構
成
傾
銷
。
國
際
上
一
般
有
印

尼
廠
商
傾
銷
之
印
象
實
因
印
尼
生
產
紙
類
之
成
本
遠
低
於
世
界
各
國
，
價
格
較
具
競
爭
力
，
以
致
易
有
此
種
錯
誤
印
象
。 

　

台
灣
缺
乏
天
然
條
件
，
原
料
成
本
較
高
，
土
地
取
得
不
易
，
且
因
地
狹
人
稠
而
不
適
於
發
展
高
耗
能
且
污
染
較
高
之
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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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
業
，
此
亦
即
台
灣
造
紙
業
逐
漸
失
去
競
爭
力
之
原
因
。
而
該
二
家
公
司
將
生
產
成
本
低
，
且
品
質
優
於
台
灣
產
品
之

銅
版
紙
銷
售
至
台
灣
，
可
彌
補
前
述
之
缺
憾
，
亦
有
利
於
台
灣
之
文
化
事
業
及
廣
大
消
費
者
。 

　

該
二
家
公
司
所
屬
集
團
為
印
尼
最
大
台
商
之
一
，
公
司
幹
部
大
多
數
來
自
台
灣
，
而
其
工
廠
之
廠
房
、
機
器
設
備
亦
有

多
項
係
向
台
灣
購
買
。
該
二
家
公
司
估
計
，
至
目
前
為
止
其
向
台
灣
購
買
相
關
物
料
、
機
器
設
備
之
價
值
甚
至
高
於
其

銷
售
至
台
灣
之
銅
版
紙
總
值
，
因
此
其
對
台
灣
之
經
濟
發
展
亦
有
貢
獻
。 


